
臺北市公共自行車(YouBike)租用補貼原則 

中華民國107年4月11日臺北市交通局(107)北市交管字第10732608200號令訂定發布全文九點，並自107年4

月16日生效，其中第四點第1款第1目溯自104年4月1日起生效，第四點第2款溯自107年4月1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109年3月9日臺北市政府交通局(109)北市交管字第1093024318號令修正發布，並溯自109年1月15

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112年1月6日臺北市政府交通局(111)北市交管字第1113045642號令修正發布，自112年2月1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租用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公共自行車

(YouBike)前半小時優惠補貼，及本市公共自行車與臺北大眾捷運系統、本市聯營

公車或新北市區公車之轉乘優惠補貼，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公共自行車業者：指本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委託營運廠商。 

(二)公共自行車會員(以下簡稱會員)：指向本市公共自行車業者申請註冊租用公

共自行車者。 

(三)公共運輸定期票(以下簡稱定期票)：指由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北捷公司)發行之定期票，且經本局核准得於固定期限內不限次數搭乘臺北

捷運系統、本市聯營公車、新北市區公車或本市公共自行車等公共運輸工具

者。 

(四)運輸業者:指本市公共自行車業者、本市聯營公車與新北市區公車業者及北

捷公司。 

(五)行動支付：指消費者使用智慧型行動載具，透過密碼或生物特徵等身分驗證、

掃碼及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fieldcommunication，NFC）感應或結合物聯網

相關先進應用等驗證及傳輸技術，於實體商店結帳付款，取得商品或使用服

務之實質交易支付方式。 

(六)第三方支付業者：指架設網路平台，提供網路交易之消費者，以連線方式

進行支付活動之業者。 

三、會員使用經本市核定同意之電子票證或行動支付租用本市公共自行車，得享前半

小時優惠或轉乘優惠。 

運輸業者得依民眾實際使用之優惠次數向本局請領前半小時優惠補貼款或轉乘優

惠補貼款。 



四、前點第二項補貼款給付範圍及條件如下： 

(一)前半小時優惠補貼款： 

1. 會員租用本市公共自行車每次前半小時，本市補貼新臺幣(下同)五元。 

2. 會員持效期內定期票租用本市公共自行車，每次前半小時，本市補貼至十元。 

3. 會員應於本市公共自行車之租賃站租用，且需有完整起迄站之租用紀錄，同站

借還使用時間未超過五分鐘，不予補貼。 

4. 同一電子票證卡號或同一行動支付載具租借本市公共自行車，同站還車續

借時間間隔未超過五分鐘者，不予補貼。 

(二)轉乘優惠補貼款： 

1. 會員以經本局公告指定享有轉乘優惠之電子票證或行動支付載具租用本市

公共自行車，並於轉乘優惠容許時間(一小時內)雙向轉乘臺北捷運系統、本

市聯營公車或新北市區公車（不含里程收費公車），本市補貼五元。惟會員使

用效期內定期票雙向轉乘者，本市補貼不得逾前款第二目所定金額。 

2. 會員應於本市公共自行車之租賃站租用，且需有完整起迄站之租用紀錄，

同站借還使用時間未超過五分鐘，不予補貼。 

五、第三點第二項所定補貼款之計算公式如下： 

(一)前半小時優惠補貼款=租用次數×前半小時優惠補貼金額。

(二)轉乘優惠補貼款=轉乘次數×轉乘優惠補貼金額。 

六、辦理第三點第二項所定補貼款之請領，應檢附之資料如下：

(一)前半小時優惠補貼款： 

1. 電子票證公司及經本局核可之第三方支付業者或其合作之金融機構應將

本市公共自行車業者營運之所有縣市之清分交易中，以借車地為本市作為

篩選條件，提供每月會員清分交易紀錄表含「正常扣款清分交易」及「正

常0值交易」，報表欄位如附件一，且不同補貼優惠金額分開填報。 

2. 本市公共自行車業者應提供每月會員之清分交易紀錄表，報表欄位

如附件二，且不同補貼優惠金額分開填報。 

3. 本市公共自行車業者每月應提供借還車縣市及借車扣款地分析表，報表

格式詳附件三。 



4. 附件一(MicrosoftOfficeAccess格式)、附件二(MicrosoftOfficeAccess格

式)及附件三(MicrosoftOfficeExcel格式)應另提供電子檔光碟片併同請款

文件函送本局審查。 

(二)轉乘優惠補貼款： 

1. 第四點第二款第一目所定電子票證公司或第三方支付業者或其合作之金

融機構應於本市公共自行車業者營運之所有縣市之清分交易中，以借車地

為本市作為篩選條件，提供每月會員清分交易紀錄表含「正常扣款清分交易」及

「正常0值交易」，報表欄位如附件四。 

2. 運輸業者提供每月轉乘優惠清分交易紀錄表，報表欄位如附件五。 

3. 附件四及附件五(MicrosoftOfficeAccess格式)應另提供電子檔光碟片併同

請款文件函送本局審查。 

運輸業者、電子票證公司與經本局核可之第三方支付業者或其合作之金融機

構應於次月二十日前，檢具前項規定資料供本局審查，並以上開業者提供次數孰

低者計算。 

七、本局辦理第三點第二項所定補貼款(以下簡稱補貼款)之審查及核撥作業時程如

下： 

(一)審核週期：每月一次。 

(二)審核作業中，如發現運輸業者所檢具之資料有缺漏或錯誤時，應書面通知其

於文到五日內提送補正資料。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本局得駁回其申

請。 

(三)本局審核作業為十四個工作日，核定後函知運輸業者補貼款金額。 

(四)本局應於運輸業者提送請款發票後，十四個工作日內撥付補貼款。 

八、會員於還車後未扣款成功，本市公共自行車業者得於同一會員下次租用時再行補

扣款。 

前項情形，其補貼款之請領，本局得於停止提供本市公共自行車前半小時優惠

或轉乘優惠日後六個月內提醒本市公共自行車業者依第六點規定辦理。 

九、受補貼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局應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貼處分之全部或一部，

並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補貼款，且自事實發生之日起視案件情節輕重停止補

貼一年至五年： 



(一)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申請補貼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者。 

(二)併其他優惠補貼措施重複申請者。 

(三)違反本原則或相關法令規定者。 
依前項規定應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補貼款者，本局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

十七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附件一-1 
年_ 月 電子票證公司 前半小時優惠清分交易紀錄月報表(補貼5元) 

項次 交易序號 OO卡卡號

(內碼) 

扣款時間 扣款金額 搭乘原價 借車場站代碼 還車場站代碼 扣款地SPID 

1 249 426035999

9 

2018/4/25 

16:48 

5 10 9925 7001 91 

         

 

 

 

 

附件一-2 
年 _月 電子票證公司  前半小時優惠清分交易紀錄月報表(補貼10元) 

項次 交易序號 OO卡卡號

(內碼) 

扣款時間 扣款金額 搭乘原價 借車場站代碼 還車場站代碼 扣款地SPID 

1 249 426035999

9 

2018/4/25 

16:48 

0 10 9925 7001 91 

         

 

 

附件一-3 
年 _月 第三方支付業者(金融業者)   前半小時優惠清分交易紀錄月報表(補貼5元) 

 

項次 訂單編號 OO卡卡號 扣款時間 扣款金額 借車場站代碼 還車場站代碼 

1 249 4260359999 2018/4/25 16:48 0 9925 7001 
       

 



附件二-1 

___年___月_______________公司   前半小時優惠清分交易紀錄月報表(補貼5元) 

 

項次 
交易

序號 

卡號 

(內碼) 

扣款

時間 

扣款站

代號 

扣款

場站 

扣款

金額 

借車

時間 

借車站

代號 

借車

場站 

借車

車柱 

自行車

編號 

還車

時間 

還車站

代號 

              

 

還車場站 還車車柱 租用(分) 卡種 手機序號 

     

 

 

附件二-2 

__年___月_______________公司      前半小時優惠清分交易紀錄月報表(補貼10元) 

 

項次 
交易

序號 

卡號 

(內碼) 

扣款

時間 

扣款站

代號 

扣款

場站 

扣款

金額 

借車

時間 

借車站

代號 

借車

場站 

借車

車柱 

自行車

編號 

還車

時間 

還車站

代號 

              

 

還車場站 還車車柱 租用(分) 卡種 手機序號 

     

 

 

 

 

 

 

 

 

 

 

 

 

 



 

附件三 

___年___月公共自行車借還車縣市及借車扣款地分析表 

借車 還車 次數 佔比 

 

臺北 

臺北   

新北   

桃園   

臺中   

彰化   

總數   

借車 扣款地 次數 佔比 

 

臺北 

臺北   

新北   

桃園   

臺中   

彰化   

總數   

 



附件四-1 
___年___月 電子票證公司/第三方支付業者(金融業者) 公共自行車轉乘公車優惠補貼款月報表 

 
路線 路線

名稱 

公共自行車轉乘公車 

老殘孩童段

次 

學生軍警

段次 

全票

段次 

老殘孩童票補

貼金額(元) 

學生軍警票補

貼金額(元) 

全票補貼

金額(元) 

轉乘補貼款(元) 

公式說明 刷卡段次

(A1) 

刷卡段次

(A2) 

刷卡段

次(A3) 

B1=A1*5 B2=A2*5 B3=A3*5 C1=B1+B2+B3 

         

         

         

合計        

 

附件四-2 
___年___月 電子票證公司/第三方支付業者(金融業者) 公共自行車轉乘捷運優惠補貼款月報表 

路線 公共自行車轉乘捷運 

老殘孩

童人次 

全票人次 老殘孩童票補貼金額(元) 
 

全票補貼金額(元) 轉乘補貼款(元) 

公式

說明 

刷卡人

次(A4) 

刷卡人次

(A5) 

B4=A4*5 B5=A5*5 C2=B4+B5 

文湖線      

淡水線      

松山信

義線 

     

中和新

蘆線 

     

板南線      

新店線      

合計      

 

 

 

 

 

 

 

 

 

 



附件四-3 
___年___月 電子票證公司/第三方支付業者(金融業者)捷運轉乘公共自行車優惠補貼款月報表 
 

借車場站

代碼 

借車

場站 

捷運轉乘公共自行車 

老殘孩童人次 全票人次 老殘孩童票補貼

金額(元) 
 

全票補貼金額(元) 轉乘補貼款(元) 

公式說明 刷卡人次(A6) 刷卡人次(A7) B6=A6*5 B7=A7*5 C3=B6+B7 

       

       

       

合計      

 

 

 

 

 

 

 
附件四-4 

__年___月 電子票證公司/第三方支付業者(金融業者) 公車轉乘公共自行車優惠補貼款月報表 
 

借車場

站代碼 

借車

場站 

公車轉乘公共自行車 

老殘孩童人次 全票人次 老殘孩童票補貼金額(元) 
 

全票補貼金額(元) 轉乘補貼款(元) 

公式說明 刷卡人次(A8) 刷卡人次

(A9) 

B8=A8*5 B9=A9*5 C4=B8+B9 

       

       

       



附件五-1 
_年_月   客運公司  公共自行車轉乘公車優惠補貼款月報表 

 
路線 路線

名稱 

公共自行車轉乘公車 

老殘孩童

段次 

學生軍警

段次 

全票段次 老殘孩童

票補貼金

額(元) 

學生軍警票補

貼金額(元) 
全票補貼金

額(元) 

轉乘補貼

款(元) 

公式說明 刷卡段次

(A1) 

刷卡段次

(A2) 

刷卡段次

(A3) 

B1=A1*5 B2=A2*5 B3=A3*5 C1=B1+B2+

B3 

         

         

         

合計        

 

附件五-2 

__年__月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公共自行車轉乘捷運優惠補貼款月報表 

 

路線 

公共自行車轉乘捷運 

老殘孩童

人次 

全票人次 老殘孩童

票補貼金

額(元) 

全票補貼 

金額(元) 
 

轉乘補貼款 
(元) 

公式說明 刷卡人次

(A4) 

刷卡人次

(A5) 

B4=A4*5 B5=A5*5 C2=B4+B5 

文湖線      

淡水線      

松山信義線      

中和新蘆線      

板南線      

新店線      

合計      

 



附件五-3 

_年_月  公司(公共自行車業者)    捷運轉乘公共自行車優惠補貼款月報表 

 

借車場站代碼 

 

借車場站 

捷運轉乘公共自行車 

老殘孩童

人次 

全票

人次 

老殘孩童票補 
貼金額(元) 

 

全票補

貼金 
額(元) 

轉乘補貼款(元) 
 

公式說明 刷卡人次

(A6) 

刷卡人

次(A7) 

B6=A6*5 B7=A7*5 C3=B6+B7 

       

       

       

合計      

註：公共自行車(YouBike)場站中文名稱如有修改應通知電子票證公司/第三方支付業者(金融業者)。 

 

附件五-4 

_年_月  公司(公共自行車業者)    公車轉乘公共自行車優惠補貼款月報表 

 

借車場站代碼 

 

借車

場站 

公車轉乘公共自行車 

老殘孩童

人次 

全票人次 老殘孩童票補 
貼金額(元) 

 

全票補貼金 
額(元) 

轉乘補貼款(元) 
 

公式說明 刷卡人次

(A8) 

刷卡人次(A9) B8=A8*5 B9=A9*5 C4=B8+B9 

       
       

註：公共自行車(YouBike)場站中文名稱如有修改應通知電子票證公司/ 

第三方支付業者(金融業者)。 

 

 

 

 

 

 

 

 

 


